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6年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力，积极独

立地行使监督职能，对公司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和公司的经营运作、财务工作、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监督。 

 监事会在此对本年度公司运行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重大决策及执行行为，信息披露行为，

生产经营行为均能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规范运作。  

2．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所授权限行使权力，没

有超越股东大会所授权限现象。 

3．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4．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在粘胶纤维市场波动的形势下，着重抓好营销工作，加大

营销力度，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加大管理力度，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公司经

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5．公司各项关联交易以公平市价为原则，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6．公司所投资项目的建设组织合理。 

7．公司所争取的财政补贴资金按时到位，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 

8．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9．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现内部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息披露前

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的配偶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息披露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10．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

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

务活动的正常进行，确保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

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3）2016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情形发生。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6 年度工作表示满意，今后监事会将一如既往地遵守法律法

规，履行本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维护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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